附件2：

近亲回避承诺书

为保障镇安县鼎丰矿业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市场化选聘的公平、公正，本人郑重承诺，已全面、审慎地核实本人的亲属情况，并保证如下：
一、本人与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镇安县鼎丰矿业有限公司的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以及在财务、采购、审计、法务、人事、监督、投资管理、招投标等关键岗位工作的人员，不存在以下任何亲属关系：
1.夫妻关系；
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兄弟姐妹、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等）；
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二、如本人隐瞒上述亲属关系，或在本承诺书签署后出现新的应回避亲属关系，本人将立即向镇安县鼎丰矿业有限公司市场化选聘工作领导小组书面报告，并申请退出选聘或服从岗位调整。
本人确认，上述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有任何虚假或隐瞒，一经查实，无论选聘进行至何种阶段，本人自愿被取消应聘资格；如已被录用，本人同意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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